
4.1.1 本条所提出的设计要求与《福建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DBJ/T 13-118-2014 
的第 4.1.1 条对应。 

 本条设计要求是依据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（国务院令 257号）、《风景名胜区

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74 号）、《自然保护区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167 号）、《历史文

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24 条）、《城市紫线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

第 119号）等文件的规定提出的，绿色建筑设计时应严格遵守。 

 

 


